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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本公約依據「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教職員宿舍借住及管理規定」第十三點訂定。
2、 借住人於搬入前應會同總務處人員檢查房內各項設備，已損壞者由總務處人員紀錄。
3、 借住人應會同總務處人員辦理每年度居住事實檢查、屋況檢查及財產盤點。
4、 本宿舍公共通道與走廊禁止放置私人物品及垃圾；宿舍內外應保持整潔確保公共衛生。
5、 宿舍室內不得豢養或攜帶寵物進入宿舍，不得妨礙公共衛生、公共安寧及公共安全。
6、 宿舍內不得擅自接用電線，以策安全。
7、 宿舍內應保持寧靜，不得有喧嘩、吵鬧及妨礙公共安寧之行為。晚上10點後禁止聚會。
8、 宿舍內嚴禁酗酒、賭博及其他不正當或違法之行為，並禁止存放違禁或危險物品。
9、 宿舍公有物品、家具、水電、衛生及安全設備等室內裝設及公共設施應共同愛護使用，借住人應負善良管理之責，除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，所有人為損壞由使用者負責修復賠償。
10、 宿舍房間內部不可破壞建築結構或私自粉刷變更原有牆面顏色，有修繕必要者得經總務處核准後自費辦理，修繕並以恢復原狀或原有功能為限。
11、 本宿舍整棟樓層及週邊公共空地禁止燒金紙、物品或烤肉之行為，如遇颱風、地震、空襲、火警或其他意外情事發生時，應聽從管理人員之指示採取緊急措施以維護公共安全。
12、 除借住人之配偶、父母或子女外，禁止外人進入宿舍。出入宿舍時應注意門戶安全，務請隨手關門。
13、 住戶搬遷時須將房間打掃整潔，私人物品及雜物垃圾請自行清理勿留置房間內，經點交無誤並繳回鑰匙及感應卡後方完成退宿程序，另其他自行打製之鑰匙亦應一併繳回。
14、 有關宿舍其它問題應與該宿舍管理委員會協調。
15、 借用人違反本公約規定而情節重大者，經該宿舍管理委員會書面勸導無效時，提報總務處，經總務處查證屬實後即解除契約取消住宿資格，借住人應無條件遷出宿舍。
16、 本公約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教職員宿舍借住及管理規定、管委會決議、契約書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
17、 本公約經會員大會決議，送總務處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